报价承诺函
泰州市新滨江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我方决定报名承租标的名称为                                的房屋，现就有关事项承诺如下：

1、拟以不低于人民币         元/年的价格承租该房屋。
2、完全知悉并接受本次项目公告及附件所列的所有内容和条件；

3、决定报名参与本次承租是我方基于对本次项目有关资料和信息的充分了解、认同并接受标的现状，是我方真实意愿的表示；

4、我方提供的全部资料是合法、真实、有效的，不存在任何遗漏和虚假；

5、我方是参与本次承租的合格主体； 

6、我方参与本次受让不存在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7、已完全知悉并严格遵守国有资产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有关要求履行我方义务；

8、一旦被泰州市新滨江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确定为承租方，在5个工作日内签订相关资产出租合同；

以上，特此承诺！

承诺人（签字盖章或签字加按手印）：

年   月   日

